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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墨子的十大主张构成一个求治去乱的理论体系，天志、兼

爱、尚同、节用是其基本架构。天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外在的社

会控制力量，人们的行动必须服从天的要求，天与鬼神在冥冥之中控制

着人们去恶向善；兼爱是天意的要求，也是人们内化的伦理情感，推己

及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则使人们达成价值共识，消除人际的争斗

和家国的攻伐；尚同是兼爱的逻辑结果，也是天意的最终归宿，要求世

人无条件服从于贤者、仁人，以形成上下贯通、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

崇俭节用是一种积累物质财富的途径，由此则可有效消除饥寒困顿，而

保障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就维护了社会稳定。因此墨子的“十伦”是

社会良性运行和秩序稳定的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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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王纲解纽，诸侯之间争霸战争的借口却是尊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演变为

兼并战争，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天下战乱频仍。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王官之学下移民

间，一大批知识人在社会动荡之中崛起，墨者即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兴起的一个知识人团

体。他们是有着严密结构的组织，也有系统的治国救民理论。墨者反对兼并战争，设计

出一套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的操作流程。 

 

一、天道无亲，常与良善 

 

墨子指出，人们不明天意是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天下之所以乱

者，其说将何哉？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何以知其明

于小不明于大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天志下》）不过，墨子

并未直接回答为什么人们不了解天意就会使天下大乱，他只是申明天意

确实存在，天在冥冥之中关注着人世间的每一个角落。在其思想体系

中，天与天意为是家国盛衰治乱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外在根据。 



 

墨子提出一套推导天意的逻辑方法。人的社会行动正确与否，自己

无从裁断，必须由上一级的人士来匡正：庶人不能自是，须由士予以判

断；士不能自是，须由大夫予以判断；依次类推，天子虽然是人间的最

高主宰，却也不能自是，须由上天予以判断。由此庶人－士－卿大夫－

诸侯－三公－天子－天，构成一个等级谱系，天居于最高主宰。这个体

系既是追寻天的路径，也表明墨子的等级设计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紧

密相关，《吕氏春秋·当染》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

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又《汉书·艺文

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之守，是上古时代掌管

郊庙之礼仪的官守，也是象天法地、沟通人神的巫史之属。故而墨子以

天道立论，当与其为清庙之守的后裔有关。 

西周初期曾有“敬天明德”之说，天是人世宇宙间最高主宰。墨子

可以说全盘承继了此种理念，天不仅是宇宙人世间的最高等级，而且天

的监督无所不至，人在天的监督之下无所逃遁。普天之下无处没有天的

监察，即使密林幽谷无人之地，上天一样明察秋毫。因而人世间一切

人、一切行动都在天的监视之中。（《天志上》）天笼罩一切，是一切

合法性的终极根据，《法仪》说：“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

民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子以至庶人都是上天的子民，所以人

必须以上天为行动根据，《天志中》云：“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

为暴，天能罚之。”上天赏善罚恶，对天子如此，庶民亦如此，一如老

子所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墨者自己也

如是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由于上

天全知全能、惩恶向善，故而世人的行动必须效法天，“既以天为法，

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法

仪》）因为父母、师长、君主都是有局限的个人，如果一切行动都以

君、师、父母的价值为准则，就有可能陷入不仁，而效法上天则不会出

现“法不仁”的危险。因而墨子所谓的天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标准，

“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

（《天志下》）天就如轮人之规、匠人之矩，是度量万事万物是非、美

丑、善恶的最高准则，“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

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天志中》） 

那么，天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天的意志就是兼爱、尚同、尚贤、

节用等等内容。《天志上》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

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下》曰：“顺天之

意若何？曰：兼爱天下之人。”是为兼爱。《尚同上》曰：“今若天飘

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既然上

天以灾祸来惩戒人民不上同于天，说明天意要求上同。《尚贤中》曰：

“以尚贤使能为政，而顺于天。虽天亦不辨富贵、贫贱、远迩、亲疏，

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是为尚贤。《节葬下》曰，如果铺

张浪费而不能节用，则无法祭天敬神，可能遭到上帝鬼神的惩罚。由

此，不少学者指出，在墨子的天鬼观中，人是神的主宰，天替墨子行

道，上天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的玩偶和工具。[ii]墨子笔下的鬼神

都在人间活动，都是供墨子驱使、赏善罚暴的重要助手，而是高度工具



化的天。[iii] 

墨子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间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与儒家学说并

驾齐驱。但在儒者看来，墨家学说却是邪说流布。《荀子·成相》曰：

“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不过诸子对墨家的批评却不是针对

墨子的尊天、明鬼。有论者据此认为，尊天、明鬼只是墨子及墨家学派

的宣传其思想形式，这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

子思想的主流。[iv]也有人认为，墨子所言的“天”，与殷周以来天的

观念有很大不同，已经不是三代以来的价值本源的天。[v]而且在春秋

时期，已经兴起一种人事理性思潮，上天的绝对权威受到怀疑甚至否

定。在这种情况下，墨子竭力塑造上天、鬼神的终极意义，似乎就有些

不合时宜，遭到现代操持进化、进步观念的研究者的批评。[vi]但是，

思想的发展并非是铁板一块，在人事理性兴起之际，天在传统思想世界

中的位置并未完全动摇，也没有彻底被清除，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态势，传统的天、天命观念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甚至天命、鬼

神观念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对天、天命的否定。正是在这种交错、复杂的

思想格局，才出现墨子一方面推崇天意，另一方面否定命运。[vii] 

墨子将天意分解为兼爱、尚同、尚贤、节用等命题，而这些命题正

是墨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脉络，天意是墨子借题发挥的文化背景。所以尊

天、明鬼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墨子将天、鬼作为

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另一方面，墨子延续了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

的天、天意观念，并将其作为不言而喻的终极根据。因此，墨子所言的

天与三代时期的天并无不同，二者都将天作为最高主宰，黎庶百姓、公

卿帝王必须服从天的意志。墨子将天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乃是古代中

国人根深蒂固的天帝观念的一种惯性使然。 

 

二、推己及人，兼爱天下 

 

墨子学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天下动荡混乱的颓势和社会陷入恶

性运行的局面。故而探索造成天下纷争、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就成为

寻求治世良方的关键钥匙，“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

自起”，（《兼爱上》）治世如同医病，只有掌握社会的根本“病因”

才能进行救治。 

如果说天志是墨子思想观念的文化背景，那么兼爱则是其理论体系

的核心命题。墨子指出，社会的动荡肇源于人们不能尊天，而天下纷争

缘于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敬爱。子不爱父，父也不慈子；弟不爱兄，兄

也不慈弟；臣不爱君，君也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子、

兄弟、君臣之间不相爱的表现在于人们只是自爱而不能爱别人，为了自

己的私利而不惜图谋损害别人的利益，虽是父子、兄弟、君臣，莫不如

此。既然在这种亲情、亲密关系中都是赤裸裸的利己自爱，在一般的人

际关系中损人利己就更是理所当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

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兼爱上》）

与盗贼损人利己类似，大夫亦乱别家肥己、诸侯亦攻他国以利己，于是

造成社会的整体动乱。因此，社会动乱之源就是自爱，墨子称这种状态



为“别”。 

既然社会动乱是由于每个人只爱自己而不爱他人，那么解决这个问

题的关键自然而然就会从其根源的对立面入手，即是“兼以易别”。

（《兼爱下》）墨子认为自爱的对立面就是兼爱，以兼爱代替“别”、

自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治乱的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实施兼爱。墨子并未阐释何为兼爱，读者只能从其一

些具体论述中把握其实质内容。在《兼爱》三篇中，墨子都有文字专门

论述兼爱的效果，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内涵却并无二致。上篇曰：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

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中篇曰：“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

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

人之身，若视其身。”下篇曰：“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

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

也。”在互动中能够以推己及人的心情对待对方，视他人如己身，视人

之家如己之家，视人之国如己之国，则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

友、弟悌，盗贼无有，家国安康，这就是兼爱的体现。故《说文解字·

秝部》曰：“兼，并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因

而，兼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爱他人之亲如同爱自己之亲，爱他人

之家国如同爱自己的家国。推而广之，则家与家相爱，国与国相爱。诚

如孙以楷教授所论，“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为其友之亲，若为其

亲”，这些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承认人家与己家、友之亲与己之亲的

差异，若无差异，则不会有“视X若X”、“为X若X”的句式。[viii]由

此，墨子“爱他人若爱其身”的兼爱精神，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一脉相承。[ix] 

据《淮南子·要略》，墨子曾在儒家门下求学，但他不满儒家的繁

琐礼仪和厚葬久丧，“故背周道而行夏政”。又据《墨子·公孟》，墨

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

礼乐。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

么扞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

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

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兼

爱下》曰：“兼爱则仁矣义矣。”则兼爱就是仁、就是义。《墨子》多

次提到仁义，并将仁义视作一个最高价值范畴，《天志中》：“今天下

之君子欲为仁义者。”《天志下》以仁义为“天下之善名”。《非攻

下》：“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贤下》：“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所染》：“举天下之仁义显人。”而在

儒家思想中，“仁”核心内容是爱人、泛爱众，则与墨子的兼爱没有多

大区别。《庄子·天下》云：“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庄子将墨子

的“兼爱”称为儒家的“泛爱”，当不是向壁虚构，而是深刻把握了兼

爱与泛爱的实质和共性。实际上，儒家也曾提出“兼善”的说法，《孟

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兼善与兼爱所指无

不同，二者在逻辑构架上都是有自我的同时又兼顾他人。[x]后世学者

也有人注意到了儒、墨之间的共性，韩愈提出“孔墨必相为用”之说，

他指出儒、墨都尊崇圣王尧舜而谴责暴君桀纣，也都强调正心、修身以



安邦定国、治平天下，因而儒、墨两家的思想实质并无不同。而且韩愈

认为孔子的泛爱与墨子的兼爱别无二致：“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

众，为圣不兼爱哉？”（《韩昌黎集·读墨子》） 

与墨者兼爱和儒者泛爱二者无不同的观点相反，有一种说法认为墨

子兼爱是爱无等差，而儒者爱人是等差之爱。据《墨子·耕柱》，巫马

子诘难墨子说，“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在其爱人的谱系中，以己

身为最爱，然后依次是双亲、家人、乡人、鲁人、邹人、越人。可见巫

马子所理解的兼爱，既没有远近的次序差别，也没有亲疏的程度差异，

即是爱无等差。不过，在这则故事中，墨子的答辩并未涉及爱的次序和

程度。巫马子认为只须关心自己是否有利，而不必关心他人是否有害，

其核心是人我关系，故而墨子的答辩也专论于此。如此，问答之间似乎

就有些答非所问。《耕柱》篇乃是墨学后人汇集的墨子言行，[xi]既然

是后学追忆和追记，其间就不免失真与讹误。因而此乃墨家后学在门户

之争中，为了显示不同，为了突出唯一性，对先师的思想作了符合自己

要求的诠释。[xii]而孟子攻讦墨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

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滕文公下》）又指责

墨家后学夷之鼓吹薄葬却厚葬双亲，既违背薄葬的主张，也未能贯彻兼

爱。夷之辩驳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

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同上）“若保赤子”是儒家经典《尚

书·康诰》之语，夷之以此证明儒者之爱也是兼爱，只是爱的实施次序

由亲人开始，出于一种就近的、方便的原则，并不影响爱的度量，所以

自己厚葬父母，符合儒家孝亲之义。由此，孟子攻讦兼爱，但墨家后学

却认为儒者之爱就是兼爱。学派间的门户争执，已使论题陷入语言陷阱

和逻辑怪圈，变成表达技巧和语言游戏。不过夷之将儒家之爱人等同于

墨子之兼爱，正好表明儒、墨在爱的问题上别无二致。 

此外，我们也无从确定在儒者爱人、泛爱众等命题中到底蕴含着怎

样的等差关系。将儒家之爱视为等差的依据是《中庸》“仁者人也，亲

亲为大”，而《中庸》是子思一系的作品。孔子之后儒者分裂为多个不

同门派，学说主旨分歧迭现，所以即使《中庸》一系爱有等差，也不能

断定儒家的仁爱、泛爱是等差，而墨子的兼爱是无等差。实际上，墨子

兼爱与儒者仁爱、泛爱的区别不是等差的问题，而是利、利益的问题。

墨子以为爱和利益不可分割，故常以“爱利”并言，《兼爱下》：“今

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天志上》：“兼相爱，交相

利。”《尚贤中》：“兼而爱之，从而利之。”《法仪》：“兼而爱

之，兼而利之。”而且行文表明，墨子所言的利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实

惠。儒家则处处将道义置于最高位置，孔子的态度是“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

已矣。”（《梁惠王上》） 

由于兼爱是人际互动中个人天然具备的情感原则，故而有余力者就

会无偿帮助别人，有余财者就会分给贫困不足的人，自觉实践“有力者

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如若将“兼相爱”的价值准则推而广

之，则国不攻，家不乱，盗不窃，贼不害，君臣父子能孝慈，于是社会

秩序安定，人们安居乐业，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三、行政分层与上同天子 

 

墨子否定家国之间、个人之间的攻伐，并认为这些攻伐乃是源于个

人损人利己而不能兼爱之故。不过，在墨子看来，兼爱只是可能消除人

们彼此攻伐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础。天下纷争、社会动乱的还有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天下之人各是其是，彼此不能达成共同的认知价值和行动

标准，因而相互攻讦。 

在两段结构、内容相同的表述中，墨子提出一个人类社会起源的假

说。《尚同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

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

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下》：“古者

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

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

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

争。”蒙昧时代人类刚刚诞生，在没有刑罚政令之时，人们对世界的见

解因人而异，各有不同。每人有一种意见，两人就有两种意见，十人就

有十种意见，人越多，人们的分歧也就越大。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正确而

别人错误，于是相互否定、相互攻击。此处的“义”，主要指价值标准

和道德准则，而且这种原始型态的“义”，属于个人秉持的私义，而不

是天下共同认可的公义。人们自是、自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父子不

相亲，人人不相爱，于是争端蜂起，祸患横生，“天下之乱，若禽兽

然”。 

    因为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人们各执己见而相互争斗。为什么不能

有天下人共同认可的“义”呢？是因为没有能够推行教化的强有力的行

政力量——政长，“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

人人自是而不能协调沟通，因而若要消弭攻伐和混乱，就需逐步协调人

们的意见，逐步统一人们的见解，而统一天下之义的根本力量在于建立

政长。墨子设计的政长制度，类似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式的行政管理职

级：首先，在普通民众中先设置若干基层管理机构，这些处于一线的基

层机构，在各自的管辖范围统一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认识；其次，在

这些基层机构之上，设置次高一级的管理机构，统辖若干基层机构，在

这个次高一级的管辖范围内，统一民众的价值和思想；再次，在这些次

高一级的机构之上，设置再高一级的管理机构，统辖若干次高级别的机

构；依此类推，这些行政管理职级逐次递进，层层负责，体系终端的最

高级别政长就是天子。如此就构成了一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

系统，里长、乡长、国君、三公、天子构成的等级体系，[xiii]而在这

个体系之外，还有一个笼罩一切的天。[xiv] 

墨子规划的行政分层管理系统，是一种至上而下的任命次序。首先

是上天选立天子，“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

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在这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管理体系中，天子的

基本功能是作为天下的最高价值标准，统一天下民众的认知和价值取

向。[xv]但是，天子仅仅依靠自己的耳闻目见，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认

知，所以又考察天下之贤良、聪明而口才好的人，推举他为三公，协助

 



自己统一天下的意见。又因为天下广博、人口繁盛，天子、三公也无力

兼顾，所以又将天下划分为多个诸侯国，设立了众多诸侯国君，让他们

统一自己国内的意见。但是以国君一人之耳目所及，尚不能统一全国的

意见，所以又在他们邦国内选择一些贤良之人，立为国君左右的将军、

大夫，协助国君管理邦国之内。但国君、将军、大夫也无力躬亲整个邦

国，所以又选择贤人立为下级之乡长，而乡长又选择下级之里长，以聚

居生活的社区为同一众人之见的初始单位。通过逐次责任下放，构成一

个不断精细化、精致化的社会管理系统。 

这种管理系统的运行原则是下级必须无条件地、完全认同上级的意

见和看法，“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普通大众

服从里长，所以整个里弄都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景象；而“里长既同其里

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所是，众人亦是；乡长所

非，大家亦非。整个乡里的民人都统一在乡长的认识之下，也形成了团

结和谐的气氛。依此类推，乡长又率领一乡之民，上同于诸侯国君，

“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乡长、万民受到感召而臣服于

国君，所以在邦国中也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诸侯国君又率领整个

国中万民，尚同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

非之”，则天下都统一在天子的权威和标准之下。天下大众达成共识，

也就不会相互攻讦，也就天下和平安泰。由此，人类跨越鸿蒙时代，从

此进入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特有的刑罚和政长开始出现，作为人类正当

行为而必须遵守的“义”也基本达成，进而结束了过去人们各是其义而

非人之义的混乱局面，整个社会遵循“义”的准则运行，社会才有了合

理的秩序。 

墨子设计的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形成一个环环

相扣、层层负责的一揽子工程，天子和各级官吏是真理的化身，里人模

仿里长，乡人模仿乡长，国人模仿国君，万民模仿天子。在现代学者看

来，原初个人可以自由表达意志，而现在则完全失去了行动和意志自

由，所以墨子的尚同主张不可避免地滋生专制和独裁，其思想体系也是

专制主义。[xvi]或许这是墨子始料未及的一个严重后果。不过，在设

计这个管理分层体系时，墨子已经考虑到，如若处在管理位置上的人为

非作歹，则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故而墨子主张举贤，安排这些关键

之位都由那些能够兼爱天下大众的贤人、仁人充任，既然是贤人、仁人

担当社会管理者，应该不会出现损害天下人民利益的恶果。因此，墨子

的设计是一个理想蓝图，完全排除了产生任何不良影响的可能，那些专

制、独裁等贬义的、负面的后果也应无缘这个完美系统。实际上，墨家

由风靡天下而至销声匿迹，并不在于其专制、独裁，恰恰在于其超越现

实性。 

将各人之义整合为天下共同认可的行动准则，是消除纷争、平息动

荡的关键。而整合各人之义，又需要依靠一个逐次向上级负责的社会管

理系统，以及各个枢纽——政长的道德品格与人格魅力来保证。因此，

在墨子的上同系统中，除了整合“义”这个共同的行动准则外，人（政

长）的因素也是治、乱的关键，故而必须选择贤人、仁人填充这些举足

轻重的位置。 



 

四、崇俭黜奢与强本节用 

 

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的依赖，是社会稳定的保证，物质财富也是维

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前提。因此墨子高度重视物质生

产，也大力强调物资节约，从强本与节流两种途径，以保证物质财富能

够在最低限度上满足人们生理需要，进而消除三大忧患，即“饥者不得

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不过就当时的生产条件水平来说，墨

子似乎更偏重于物资节用。 

墨子指出，人类与禽兽的不同，人类的生活资料需要通过劳动获

得。飞鸟、走兽、爬虫，它们的羽毛就是衣裳，它们的蹄爪就是裤子和

鞋子，饮水、食草，无须为饮食耕种，也不必为衣服纺织，它们在一种

天然的状态中生存。而人却不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和生计卖力，还必

须为社会的秩序和运转奔忙，故曰：“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

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因为人类不能从自然界中轻易

获得维持生存的天然物资，只能靠人类的体力劳作，而在当时的生产条

件下，显然物质生产是艰难的事情，从而难免在辛劳之余，仍然不能避

免饥寒劳累。因此尽管墨子一再提倡加强农业生产，也许他认识到在当

时的条件下生产的临界性，故而将“节用”作为积累物质财富的首选手

段。 

崇俭节用是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要求，墨子既谴责铺张浪费的

“奢侈之君”，也申斥逞弄机巧的“淫僻之民”；（《节用下》）既称

颂古代圣王“其用财节，其自养俭”，（《节用下》）也质责普通民众

“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非命中》）墨子强调

节用、节俭的目的一是为不时之需，一是为天下之治。不时之需即是为

了防备不测之天灾，“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

哉”。（《七患》）在平时节俭物用以备灾荒之年，以使天下庶民百姓

不致冻饿而死。天下之治则是对于邦国来说，“俭节则昌，淫佚则

亡”；对于国君来说，“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

用可得而足”。（《节用下》）天子、邦君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则天下

之财用富足而万民抚顺。而墨子提出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一系列

主张，其基本的出发点也正是从积累物质财富考虑的。 

墨子的崇俭节用不仅是理念和原则，而且有具体的内容和标准，对

用、衣、食、住、行都作了明确规定。墨子提出了一系列“节用之

法”，其中带有总纲性质的原则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

为”。（《节用中》）墨子主张：对于用，皮、陶、金、木等材质的生

活用具，只要能足以供给民人使用就足够了，而不必追求奇技淫巧；对

于穿，衣服只要能够“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就足够了，不要追求鲜艳

华丽；对于饮食，只要能够使强壮身体，聪明耳目就足够了，不必追求

五味之调、芳香之和，也不要奢求来自远方国家的奇珍异品；对于居，

建造房屋是为了居住，不是为了观赏享乐，所以房屋地基足以防止潮

湿，外墙足以抵御风寒，内墙足以分割男女合于礼节，屋顶足以遮蔽雨

露霜雪就足够了，超过这些标准就会劳民伤财；对于行，车船是为了载

负重物到达远方，所以车船只要完整、坚固、轻巧、便利就足够了，不



必要求精巧的雕刻，漂亮的花纹装饰，那样既妨碍男耕女织，又浪费国

家的财富。 

墨子制定的节用标准，将人们的日常用度限定于基本生理需求和基

本生活应用，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完全属于被否定之列。由此墨子

对儒家的久丧厚葬、繁饰礼乐提出严厉批评，坚决反对。实际上儒者在

反对浪费、崇尚节俭方面也非常用力，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

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举行礼仪与其奢侈铺张不如

节俭一些；丧葬仪式与其求大求全，不如在心里真诚悲哀。而且勤俭节

约也是先秦诸子的共同主张，甚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

统。尽管节俭是儒者的基本原则，但儒者以为，举行典礼仪式必备的粢

粲酒醴、器物仪仗还是不可省略，而且这些器物、饮食并不是铺张浪

费，而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也是人伦秩序的象征。但墨子认为，儒

者服丧积久、施行厚葬、铺陈声乐，既荒废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又浪费

了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必然使人们“陷于饥寒，危于冻馁”。

（《非儒》）所以墨子提倡薄葬，效法古圣王的埋葬之法，“棺三寸，

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节葬下》） 

因而，墨子对于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的严格控制，对丧葬、

礼乐等象征活动的全盘否定，根本目的在于有效解决天下人民现实的生

存问题，即饥寒交迫、劳累困顿等。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墨者摒弃一切

与应用、实用无关的活动和消费。故荀子曰：“墨家弊于用而不知

文。”（《解薮》）不过，墨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其深心苦

虑也正是在于天下的治乱安危。 

 

五、墨家十伦与社会运行 

 

墨家学说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天下安危与社会治乱，核心宗旨是如何

摆脱战乱而达成治安。墨子提出“十伦”：“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

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

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

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鲁问》）这十种主张内在地构成

一个社会系统，也形成一个维护社会秩序、促成社会良性运行的理论体

系。 

其一，天志是该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根据，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

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虽然在春秋时代人事理性思潮兴起，传

统天命观念出现分化，在认识水平参差不齐、感性与理性并列的时代，

墨子选择了来自三代文化传统的启示，以上天、鬼神作为外在的社会控

制力量，以及社会运行的不证自明的终极价值背景。其二，兼爱是墨子

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内容，是一切社会行动必备的伦理情感，也是一切

正当性的体现。墨子特别指出，兼爱乃是天志的要求，与天道的要求是

一致的。关爱自己并推而广之关爱他人既是儒家学说的基础，也是墨子

理论的出发点，儒墨在人际互动中秉持的价值准则并无二致。故而兼爱

的核心内容是推己及人，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以仁爱之心体会他人的



处境，才能在爱的感召之下，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消除家国之间的

攻伐，也才能使人们达成价值共识。其三，兼爱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的情

感准则，是化解争斗、消除攻伐的心理倾向，而尚同则促使这种倾向成

为现实。因为当彼此关爱成为社会互动的价值取向，则人与人之间的分

歧就可以消除。尚同原则的基础就是价值共识，即普通大众服从里长的

是非判断，各个里长率领治下的民众听从乡长，逐次类推，最终天下臣

民都服赝天子，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分层管理体系，不仅有共同的价值

理念，而且形成严密的等级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有序运行。其

四，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条件，也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墨

子看来，保障物质资料的供应，一方面要加强生产，另一方面则要节

约。而墨子更强调崇俭节用，他反对儒家的丧葬方式，反对儒家的铺张

音乐，无不是从节约物资着眼。节用是一种最经济的物质财富积累途

径，由此而可以有效消除“三患”：即饥饿者可以吃饱，寒冷者可以穿

暖，劳累者可以休养。如此保障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也就维护了社会秩

序和社会良性运行。 

因此，墨子的十大主张共同构成一个求治去乱的理论体系，天志、

兼爱、尚同、节用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人们的行动必须服从天

的要求，天与鬼神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人们去恶向善；人们将天意的要求

内化为伦理情感，能够兼爱他人，也就能够消除人们的攻伐、争斗；人

们必须崇俭节用，也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贤人，形成上下贯通、整齐划一

的社会秩序。由此，墨子的“十伦”是社会良性运行和秩序稳定的完美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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